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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闫老师，您是从业务庭室转行到宣传
部门工作的，可否谈谈您眼中的法院新闻宣传
工作？

闫继勇：我最早在刑事审判庭工作，那段经
历让我对法庭的庄严、对裁判文书字斟句酌的
分量，有了切身的体会。后来到了研究室，视野
进一步打开，通过接触司法工作前沿问题和综
合性材料写作，锻炼了自己的宏观思维和文字
驾驭能力。2003 年 7 月，我开始专职从事新闻
宣传工作。这个转折让我意识到，法院的工作
不仅是坐堂问案、裁决纷争，同样重要的，是将
司法过程、法治精神有效传递出去，赢得社会的
了解、理解与信任。回望 20 余年的宣传生涯，
我深感手中之笔重若千钧，我们不仅要准确诠
释法律精神，真实记录司法实践，更要悉心搭建
法院与公众之间的“桥梁”。

记者：从业多年，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和我们
一起分享？

闫继勇：亲历并推动法院宣传工作从传统
模式向现代化、全媒体格局转型的历程，尤其令
我感慨。这些年，我的作品获得了全国、全省政
法优秀新闻作品一等奖，并出版了关于司法宣
传理论与实务的专著，既是对多年耕耘的一份
总结，也成为激励自己坚守在宣传战线的动力

源泉，这些都让我更加坚信这份工作的价值与
意义。

谈到工作经验，我认为法院宣传工作者应
做到“三个看见”：一是在个案中看见时代走
向。小案件大道理，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案件
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法治原则和价值导
向，让公众从每一个司法判决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并潜移默化地接受法治熏陶。二是在创新
中看见传播效力。要勇于尝试，让严肃的法律
借助微电影、动漫、图文解读等多元形式“活”起
来，使专业的法律逻辑变得可亲、可感、易懂。
三是在坚守中看见职业本色。要甘于在平凡岗
位上发现并讲述那些不平凡的法官故事、案例
故事，于细微处彰显法治的进步与温度。

记者：您认为如何才能将专业的司法内容
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信息？

闫继勇：司法语言追求精准与规范，而大众
传播需要通俗与生动，关键在于做好精妙的“转
化”工作。一是选题要贴近民生，找到共鸣点。
优先选择那些与社会热点、民生痛点紧密相连，
兼具典型意义和故事性的案例。二是表达要善
做“翻译”，化抽象为具体。尽量避免生硬的法
言法语，必须使用时，一定要用家常话、比喻等
方式加以解释。要多采用故事化叙述，通过人
物命运和案件情节的展开，自然而然地传递法
律知识和理念，让道理随着故事走入人心。三
是形式要敢于突破，适应阅读习惯。一份严谨
的判决书固然重要，但我们可以将其核心要义、
争议焦点、裁判结果提炼出来，制作成生动的图

解、简短的视频或交互式动画，提升传播效率和
效果。最后也是根本的一点，叙事要蕴含司法
温度。宣传报道不能只见“案”不见“人”。要关
注案件背后人的境遇与情感，展现法官在裁量
时对法、理、情的综合考量，体现司法的人文关
怀。只有带着温度的讲述，才能让法治精神真
正浸润人心，实现“润物无声”的宣传效果。

记者：您对未来的新闻宣传工作有何计划
和打算？

闫继勇：11 月 1 日，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
行。“习近平法治思想”首次写入国家法律，法治
宣传教育法的出台，标志着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为法院新闻宣传树立
了更高标准。我认为，未来工作可在以下方面
重点着力。首先是深耕内容，凸显法治内核。
宣传不能浮于表面，必须深入挖掘审判执行工
作中蕴含的法治精神、规则意识与核心价值观，
提供有深度、有营养的法治产品。其次要构建
全域传播网络，实现精准触达。在坚守传统阵
地的同时，更要积极主导新媒体战场。要认真
研究不同群体的信息接收偏好，实现普法内容
的“定制化”推送，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企业经
营人员、基层群众等重点对象的法治服务。再
次要创新方法机制，汇聚普法合力。一方面，要
注重宣传的系统性规划，推动普法工作与立案、
审判、执行、信访等各环节深度融合，形成“全程
普法”格局；另一方面，要主动加强与相关职能
部门、媒体、社会组织的协作，共同构建起优势
互补、覆盖广泛的“大普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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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全民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自 1985 年起，我国以五年为周期，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普法工作
要紧跟时代，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40 年来，法院的法宣工作者们见证着社会前行的每一次跨越，记录着司法改革的每一个节点。一篇篇闪烁理性、深藏温情的新闻作
品，令人心潮澎湃；一个个历经艰辛、精益求精的创作故事，让人久久回味。朝暮之间，无论铁轨延伸到何方，总有法宣人向着下一个站台出发；不管太阳西沉于何处，总有记录者向
着新的日出眺望。正是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同行者，才能让我们见证着时代的盛事，聆听到最细微的声音。自 11月 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标志着我
国的法治宣传教育事业全面迈入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新纪元。本期司法访谈，特邀法院系统五位法宣工作者共同讲述在普法工作中的经历和感悟。敬请关注！

续金陵文脉 谱法治新篇

记者：周站长，请问您是从哪年开始走上法
院新闻宣传工作道路的？

周瑞平：我是先在文化报社做记者，踏上新
闻之路，采访许多知名艺术家，打开了作为文学
青年的视野。之后，两年多的军事新闻报道经
历，养成了我雷厉风行、严谨、务实的工作作
风。如果从 1988 年参与创办《海南特区报》、跑
政法口采写第一篇法院报道算起，至今已走过
37年的法治新闻之路。

回望来时路，让我刻骨铭心的经历是采写
十多位将生命奉献给审判事业的法官事迹的过
程。难忘采写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已故法官
赵家忠故事时，陪着他家人泪洒中都古城；难忘
采写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牺牲在工作岗位的女
法官魏晶晶故事时，那位公司经理说起魏法官
爬了十几栋高楼数清 1107 扇门，为的是坚守司
法公信；难忘采写利辛县人民法院倒在立案窗
口的法官刁志岭故事时，料峭的寒风掠过皖北
大地……我的法治新闻工作经验就两条：一是

“脚底板下出精品”，别守着办公室等材料，亲临
现场、深入一线，才能抓着精彩故事；二是“带着
温度写法治”，用情用心把法官的坚守转化为读

者能共情的家常话，才能让法官故事真正打动
人、感染人。

记者：在案件报道中，您是如何做到既保障
公众知情权又维护司法权威的？

周瑞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指出：“法
院新闻宣传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全国法院工
作，丰富的审判资源。”典型案例是法治信仰的
活教材，是我国法治进步的印记，宣传好它们，
就是法院宣传工作者的主责主业。

我采写过我国首例乙肝歧视案、合肥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案，还有蚌埠“杀妻冤案”昭雪始末等
一大批有影响的案件报道。这些案件，都彰显了
安徽法院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选对题是第
一步，一定要守住“客观、专业、严谨”的底线。譬
如写冤案昭雪，不渲染悲情，重点聚焦证据链完
善的过程；写电梯加装案，如实呈现法院平衡高
低层业主利益、满足老旧小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我采写的数千篇案件报道，关键就是先判
准传播价值，再把案件事实说准说透，让读者从
个案里读懂公平公正。在年复一年看似寻常的
工作中，播撒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

记者：您在从事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中，是如
何平衡司法专业性与公众可读性，让法律知识
更易被群众理解的？

周瑞平：一个好故事在法院宣传中所呈现的
力量，常常胜过千言万语。法官的故事传得越
广，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了解才会越真。

故事，是作者连接读者的桥梁，是跨越时空
的纽带，于法治宣传而言，更是让法治精神落地
生根的密钥。写故事尽量不用专业术语“摆架
子”、用套话体现“高大上”，要坚持挖掘法官化
解纠纷的精彩细节。

作为法院新闻工作者，只有潜下心来吃透
法律精神后，把专业判断融进法官的奔波、当事
人的转变里。这样，读者看懂的不只是案子，更
是法官的坚守、司法的温度，新时代法院形象也
就在一个个充满真情的故事里立起来了。

记者：结合新出台的法治宣传教育法，您对
今后的法院新闻宣传工作有哪些好的建议？

周瑞平：法治宣传教育法明确“谁执法谁普
法”的原则，是法院宣传工作的核心遵循；强调

“精准普法”，是法院宣传工作努力的目标。
张军院长在 2024 年初的全国高级法院院

长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做好司法宣传工作，坚持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增强宣传意识、媒体
素养，注重“深”“活”兼具，善于用“有意思”的语
言讲好“有意义”的道理，用“听得懂”的案例阐
释“听得进”的法理。这为法院宣传工作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我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深耕法官故事，用小切口讲好新时代人
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精彩故事，以
个体坚守彰显司法公正；记录新时代法治进步
轨迹，凝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共识，让法
治精神随法官故事深入人心。

江 苏 省 高 级 人
民法院新闻办公室副
主任 朱 旻

记者：朱副主任，请问您是哪一年到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的？有哪些令您印象深
刻的经历？

朱旻：2009 年，我从海军院校转业到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从事法院新闻工作。16 年
弹指一挥间，笔下一篇篇消息、通讯、新闻特
写的打磨，让我从一名军校教员转型为政法
新闻工作者；从学习研究通讯员文章成长起
来的“新闻生手”成为通讯员们口中的“老
师”。回想自己的新闻采写经历，我注重用问
题意识去“新闻扫描”法院工作那些让人眼前
一亮、触动人心的“不一样”，通过解剖麻雀式
分析，层层深入，让单一案事件体现出的问题
成为观察审判工作运行机理的透视镜。

今年初，我们组织采访团远赴白雪皑皑
的新疆新源县采访全国模范法官、因公牺牲
的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原常务副院长边晓
斌的援疆事迹。推动我们赴疆采访的理由简
单而直接，在边院长事迹前期采访中，多位被
访者提到他 2016至 2017年的援疆这一年。

“在新源应该能追寻到他的足迹”，只是一
个设想。直到飞机降落那一刻，我还在担忧，
边晓斌来新源县人民法院不过一年，且是在多
年前，这里的干警们还能记住、说出他所做的
事吗？担忧很快如冰雪般消融。一周的时间，
我们见到了几乎所有和他交集深厚的领导同
事，人们从各地聚集新源，共同讲述《爱在伊犁
河谷天山北麓》。离开新源县这天，巩乃斯河
流域又下起了新雪，雪花像米粒一样亮晶晶
的，清秀晶莹。远方的赛里木湖如同被明净的
玻璃封住了一般，宁静而富有诗情画意。穿越
巨谷，果子沟大桥飞驰而过，一幅巨大的“水墨
画”泼洒在眼前的皑皑雪山之上，这就是根连
着根的天山雪松啊！面对大自然的庄严肃穆，
车里的我们静静地仰望着。这次聚力、凝重、
充满圣洁感动的采访让我们难忘。

记者：您认为在法院新闻宣传中，如何才
能让司法工作更易被群众理解、认可？

朱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内心尊崇法
治，才能行为遵守法律。”法院新闻其写作背景和
主题体现了司法的专业和创新，同时，法治宣传
作品具有可读性才能引起读者共鸣，“飞入寻常
百姓家”，法院新闻宣传平衡好司法专业性和公
众可读性尤为重要。采访、写作中做好两者平
衡，我认为，就法院新闻最为主体的“一事一议”
案件新闻化报道而言，首先，通过情节化叙写讲
好案件主线故事。其次，情感推进作为辅线。此
外，就法院新闻作品风格而言，平衡好司法专业性
和公众可读性，需要写作者辅以新闻美学元素，注
重运用语言的画面感、意境美等强化报道效果。
新闻报道，很多时候是和读者一起去探索、去解题
的过程，历经百转千回，这些美学元素犹如文中绿
洲，可以让读者眼前一亮，休憩一下、放松一下甚
至心灵舞蹈一下。从读者的阅读感受来说，在经
历“烧脑”的专业性阅读同时，文章美学意蕴的加
入也带来其情绪、情感的调剂和平衡。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强调，要“推
出更多‘深’‘活’兼具的高质量新闻报道”，您在
实践中，有哪些好的做法？

朱旻：“深”“活”兼具这一文风指导方针推
动了全国法院新闻写作脱窠臼、改文风、出新
意，持续推出了鲜活有深度、群众喜闻乐见的精
品佳作，取得了耳目一新的鲜明效果。在写作实
践中，正像给读者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对
类型案件在认知和思想深度上要接近专业水
准，甚至具有学术论文深度，才能对案件游刃有
余、举重若轻地进行新闻化写作。特别是针对知
识产权、破产重整、行政审判、审判监督等专业
性强的案件写作。贯彻“深”“活”兼具写作指导
思想，现在江苏法院重点案件、工作宣传会同业
务庭一起做前期调研，和业务条线一起把握文
章的专业性、思想性。

“活”，需要底数和分寸。我认为，其最重要
的底线就是务求真实，要对新闻事实求真务实
地报道，不能为了好看而好看，新闻小说化不
可取。法院新闻中，所有的案例、数据，案件的
审理环节，对法官、当事人的采访都要经得起
事实的检验和推敲。我们一定要求真务实，对
模糊、矛盾或存疑的内容，及时追问受访者，确
保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先求其真，再
求其美”，要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

记者：林副处长，您对法院新闻宣传工作有
哪些理解和认识？

林晔晗：我是从 20 年前开始接触法院新闻
宣传工作的，这么些年做下来，感觉自己就像个
法治故事的“翻译官”和“快递员”，天天琢磨怎
么把专业的法律条文、复杂的案件，变成老百姓
听得懂、喜欢看的故事，再“送”到大家面前。比
如在 2021 年，我们为了报道好“民法典实施第
一案”，提前下了很大功夫。当时有好几个备选
案例，我们最后选了一个“高空抛物”的案子。
为什么呢？因为它和老百姓“头顶上的安全”息
息相关。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宣传方案：先发快
讯抢时效，再跟进深度解读，还搞了庭审直播，
把抵制高空抛物这个主题讲透。最近，我们还
跟着记者深入粤北南岭大山深处，采访一个基
层法庭的“森林法官”，他们工作环境非常艰苦，
法官们在深山老林里被蚊子咬得满手臂红肿还
坚持工作的画面，直接让人泪目。

记者：融媒体时代，您认为法院新闻宣传工
作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林晔晗：融媒体时代，挑战和机遇并存。挑战
在于，大家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酒香也怕巷子

深”。机遇在于传播手段多了，我们可以用更丰富
的形式去触达公众。比如，我们打造了“粤小法”普
法专栏，用一个个小案例普法，发布近万个案例，阅
读量过亿了，效果很好。我们还推出了“南粤睇法”
等短视频栏目，反响都不错。今年知识产权宣传
周期间，我们和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合作，推出了
法治微短剧《重生》系列，用穿越的、轻喜剧的方式，
讲一个高科技企业如何应对侵权问题、实现重生，
这个系列剧点击量很快就突破了350万。目前面
临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如何在海量信息
中脱颖而出，抓住公众眼球。二是政务新媒体如
何既能“网言网语”，又不失法治的严肃性和权威
性。三是宣传队伍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要能写、
能拍、能策划，成为“多面手”。

记者：您是如何把小案件和大道理结合起
来，以“些小民声”折射党和国家“大政策”的？

林晔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度效是检验
新闻舆论工作水平的标尺。不管是主题宣传、典
型宣传、成就宣传，还是突发事件报道、热点引
导、舆论监督，都要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
求”。在案件宣传中，把握好时、度、效至关重
要。“时”就是时机和节奏。比如“民法典实施第
一案”，我们提前介入，在案件选择、方案策划上
做足准备，一旦庭审结束，迅速按照快报、深度解
读、直播回顾等节奏推出，抢占了舆论先机，也掌
握了阐释的主动权。“度”就是尺度和角度。案件
宣传要选好角度，不是简单复述案情，而是阐释

“这个案子对你我意味着什么”。比如宣传模范
法官彭秋香，我们不仅讲她扎根基层，更捕捉到
她调解时“金句频出”、为化解纠纷跑七八趟甚至
偷偷落泪的细节，这样的办案故事才真实可信、
温暖可亲。“效”就是效果和导向。我们追求的是
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传播效果的统一。宣传一
个案子，最终目的是要“启发一片、教育一片”。

记者：今后，您将如何讲好更多广东法治故
事，展示人民法院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的生动实践？

林晔晗：我有以下三个计划：一是强化“内容
为王”。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条文，我们要更深入地
挖掘案例背后的规则意义和时代价值，把典型案
例变成生动的“法治公开课”。二是推动“精准滴
灌”。法治宣传不能大水漫灌，要更精准。比如针
对湾区建设，我们会继续讲好像肖海棠、郑颖法官
处理的那种具有国际影响的知识产权案件故事，
展现中国司法的智慧和水平。三是深化“融合传
播”。我们会继续拥抱新媒体，做强做优广东法院
的新媒体矩阵。不仅仅是开账号，更要研究传播
规律，生产适合不同平台的“爆款”产品。比如我们
拍的《芯战》微电影，把复杂的专利官司拍成了智斗
戏，还拿了37届金鸡奖最佳短片奖。今后，我要继
续怀揣对法治的信仰和对宣传工作的热爱，用“深”
耕内容的静气和“活”化传播的灵气，讲好更多有
筋骨、有温度、有流量的广东法治故事，让法治
的阳光照亮更多角落。

借江淮之水 润法治人心
人民法院新闻

传媒总社安徽记者
站站长 周瑞平

注岭南活力 守司法初心
广 东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新 闻 处
副处长 林晔晗

记者：姜老师，可否讲讲您在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难忘瞬间？

姜郑勇：我是 2008 年考入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的，参与了大大小小的宣传活动，也见
证了全省法院文化品牌“千畦花竞发”的盛
景。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最令我难忘的经历
是参加“4·20 雅安地震”的采访报道。地震发
生当天，人民法院报第一时间成立采访组赶
赴灾区。汽车在芦山县、宝兴县和天全县的高
山峻岭、重岩叠嶂中穿行，余震不停，悬崖上
的落石不断。副驾需要探出头时刻紧盯悬崖
上的状况，稍不留神就会车毁人亡，别说余震
期间，就算平时，当地每年都有被落石砸毁的
汽车。采访组一行白天采访，晚上 11 点左右
开始写稿，12 点左右发出，连续一个多礼拜
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我们却没有丝毫的疲态。

在采访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与被采访
者聊天，并总结成自己的方法。换言之，聆听
就是要求要有目的去倾听，去洞悉和捕捉受
访者的关键信息，包括情绪和情感。比如在采
访宝兴县人民法院一名法警时，他回忆地震
那一刻时空洞的眼神和哆嗦的手指，时间虽
然过去了 10 多年，如今回顾却依然历历在
目；发问就是引导开放性的问题深入交流，进
行有效互动，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想法和感受；
区分是辨别对方口述的事实与演绎，从而更
好地引导后续的谈话内容；回应则需要反馈
当下的真实感受和状态，把控采访的节奏。

记者：在法宣工作中，您是如何结合当地
法治资源，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法治宣传品
牌的？

姜郑勇：“地域特色”这四个字就要求我们
要对辖区每一个法院都能如数家珍，比如当地
有什么名人、风景名胜、法治文化等。例如，在四
川凉山地区，我们首先会找到当地的主要特征：

彝族地区、山区、民族文化……通过“头脑风暴”，
可以留下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元素。随后，我们会
对全国和全省的法院进行一个调研分析，避免宣
传文化品牌的雷同。再下来，我们需要分步骤来
实施：一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索玛花开。这就涉
及相关性、原创性和震撼性的理论，提到索玛花，公
众有没有认同感，有没有后续升级的基础？如果凉
山用了索玛花开，那么四川其他地区是不是需要
避开这样的形式和内容。二是目标受众的重点可
以聚焦凉山地区广大的妇女儿童。在此基础上，我
们的策略就会有一个倾向性，区域和投放的选择
也更加确定。三是合作单位的选择、活动的策划、媒
体的支持等会同时展开。最后就是区域的扩大，通
过一体化的合作，整合整个区域的资源，开展合作，
形成一个可持续推广和完善的宣传文化品牌。

记者：您对今后的法院新闻宣传工作有哪
些新的计划和相关安排？

姜郑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铭刻在人
们心中的法治，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法治。”法治
宣传教育法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是一部基础性法
律，但对于法院新闻宣传工作的干警来说，更是
工作的目标、方向和内容。从这点上讲，我们首先
应回归宣传的基本原则之一：对谁讲？讲什么？怎
么讲？短短 9 个字不仅概括了目标受众、宣传策
略、定位理论，同时还厘清了各个地区的现状、特
色、优势等。我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尽力避免
各个区域“普法内容同质化”的问题，“差异化”
和“同质化”是作为一名宣传工作初学者就应该
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工作中，应当强化这个方面
的指导，这样会为全省法院新闻宣传工作的统
筹以及策划提供富有建设性的积极意义，在节
省时间的同时，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性
互动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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